
 

 

 

 

 

 

 

 

北京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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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北京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地块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前街

北段1号，于1995年01月18日在顺义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68万元，企业占地

面积约10791m2。该企业主要用北京化工二厂二氯乙烷残液，经过精馏生产二

氯乙烷、三氯乙烷和焦油，精馏得到的二氯乙烷用作销售，三氯乙烷残液由北

京化工二厂回收进行再提纯。原地块内设有办公楼、精馏塔、原材料储罐、库

房和职工宿舍。2008年企业停产后出租给物流公司和居住使用，2021年现场建

（构）筑物拆除后，用作临时停车场。依据《顺义新城第26街区规划》，本地块

未来规划为绿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 

2018年北京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时，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对本项目

地块进行了采样和检测，在地块内共布设2个土壤采样点和2个地下水监测井，

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地块超标污染物为1,1,2-三氯乙烷、1,2,3-三氯丙烷和1,4-二

氯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59条相关要求“对土壤污染状况

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北京市顺义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2022年顺义区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的通知》中要求“北京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土壤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

值和管制值，当地镇政府应及时督促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于2022

年底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确无执行能力的可由镇政府开展调查”。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2022 年 4 月，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委托宝

航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本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根据国家《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

评估技术指南》（2017年）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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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1/T 656-2019）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组织技术人员在现场踏勘、资料收集

和人员访谈等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调查工作方案，并于2022年4月8日至2022年6

月14日期间进行了现场详细调查采样和补充调查采样工作，根据样品检测结果

编制了本报告，为本项目地块下一步的环境管理和安全开发提供依据。 

2. 污染识别结论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得知，本项目调查地块内建筑物已经完全拆除，

地块在拆除前的所有生产活动中，北京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历史较长，

早期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措施和环境管理较为粗放，原辅材料使用过程中存在“跑、

冒、滴、漏”以及生产过程中“三废”的排放均可能对地块造成污染。 

通过上述内容的分析并结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的相关规定以及现场踏勘的情况，本项目需开展钻探采样、监测和

分析工作，需重点关注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反 1,2-二氯乙烯，1，1-二氯

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总石油烃、萘、菲、荧

蒽、芘、苊烯、芴、蒽污染物可能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带来的环境影响。

结论与建议 

3. 土壤和地下水调查结论 

（1）土壤调查结论 

本项目调查共布设 23 个土壤调查点位，包括 1 个对照点位、22 个地块内调

查点位。共采集土壤样品 169 个，其中土壤调查样品 152 个，土壤平行样 17 个，

检测指标为重金属（镉、铜、镍、铅、汞、砷、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

（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石油烃（C10-C40）、蒽、菲、芴、苊、

荧蒽、芘、苊烯、苯并（g,h,i）苝等。 

调查结果表明对照点样品检测指标均不超筛选值，地块内土壤中氯乙烯、

三氯乙烯、1,2-二氯乙烷、1,1,2-三氯乙烷超过筛选值，其余指标均不超过筛选

值。 

土壤中氯乙烯的检出率为 16.33%，总超标率为 11.56%，最大超标倍数为

20.05 倍；三氯乙烯的检出率为 42.86%，总超标率为 2.04%，最大超标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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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倍；1,2-二氯乙烷的检出率为 28.57%，总超标率为 10.20%，最大超标倍数

为 34.8 倍；1,1,2-三氯乙烷的检出率为 71.43%，总超标率为 11.56%，最大超标

倍数为 22.04 倍。 

超标点位主要位于地块西侧区域，根据资料收集得知，西侧区域原为主要

生产活动区，早期生产和管理粗放，原辅材料和产品泄漏或污水排放可能是导

致污染的主要原因。 

（2）地下水调查结论 

本项目地下水调查共计建设 11 口地下水监测井，其中地块外对照监测井 1

口，地块内监测井 10 口，现场共计采集 13 个地下水样品，其中地下水平行样

品 2 个，检测指标为重金属（镉、铜、镍、铅、汞、砷、六价铬）、挥发性有机

物（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石油烃（C10-C40）、蒽、菲、芴、

苊、荧蒽、芘、苊烯、苯并（g,h,i）苝等。 

地块内地下水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顺-1,2-二氯乙烯、三

氯乙烯、1,1,2-三氯乙烷和四氯乙烯 7 种检测指标超过筛选值。 

检测结果表明，1,1,2-三氯乙烷检出率为 100%，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和

四氯乙烯的检出率为 90%，1,1-二氯乙烯的检出率为 80%，氯乙烯和顺-1,2-二

氯乙烯的检出率为 70%。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顺-1,2-二氯乙

烯、三氯乙烯、1,1,2-三氯乙烷和四氯乙烯分别超出 IV 类标准 2.17 倍、20.17 倍、

0.40 倍、0.94 倍、4.43 倍、449 和 5.33 倍。 

本地块成立时间较早，历史生产过程中难免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污染物迁

移扩散至地下水，出现地下水中的污染物从上游向下游迁移扩散现象。 


